附件2
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
区域细胞制备中心试点申报材料清单

（一）关于申报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
区域细胞制备中心试点的请示（内容包括申报主体基本情况、对照申报条件自评情况、请示事项等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区域细胞制备中心试点申报表》（申报材料应附目录）
（三）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（科研机构、事业单位需增加法人证书）；
（四）区域细胞制备中心建筑面积、实验室面积证明；核心细胞制备操作相关区域的空气洁净度相关证明；
（五）申报单位上年度财务报告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（六）试点选址、设计和布局符合现行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《细胞治疗产品生产质量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等要求的证明材料；
（七）南宁片区区域细胞制备中心持续建设计划书、公益性工作佐证材料（如举办公益性活动、科普活动等）；
（八）申报单位申请的专利清单：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、专利证书复印件；
（九）相应的管理和专业人员合同、社保、资格证书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及本人签字），以及相关经验证明；
（十）承诺书。
